
- 1 -

达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文件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

达州市科学技术协会

达市科〔2021〕37 号

达州市科学技术局等 3部门
关于举办 2021 年达州市科普活动月的通知

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宣传部、教科局、

科协，达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、科经局：

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

神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加快农业农村

现代化中的引领、支撑作用，营造乡村振兴良好氛围，提高全民

科学素养，根据《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》和《四川省科学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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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厅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举办 2021

年四川省科普活动月的通知》（川科奖〔2021〕9 号）部署和要

求，市科技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科协将联合举办达州市第二十五

届科普活动月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与主题

（一）时间

2021 年 6 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。

（二）主题

百年回望：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推动乡村振兴

在广大农村普及科学知识，推广应用科技创新成果，服务乡

村特色产业发展，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，宣传新发展理念，提高

农民科学素养和农村文明程度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加快农业农

村现代化，为推动达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群众基础，营造良好

社会氛围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科技服务乡村振兴。各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以科普

活动月为载体，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，进一步加强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应用，以科技服务我市现代农

业“9+3”产业体系建设，动员组织行业领域专家、科技特派员、

技术骨干和致富能手，针对基层农技人员、高素质农民和农民工

等，开展种养殖技术、农产品精深加工、农村电商服务、农业绿

色发展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、乡村经济新业态等技术培训，助力

农业高质高效发展、宜居乡村建设，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新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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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主要责任单位：市科学技术局、市科学技术协会、市农业农村

局，市农科院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科局、科学技术协会、农业农

村局，达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、科经局）

（二）普及科学知识，宣传科技创新成果。各级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要积极动员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和科普志愿者到社区、乡村开

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。利用科普橱窗、科普宣传栏、

报刊、广播电视、网站、微博和微信等多形式媒体渠道，开展卫

生健康、节能环保、食品安全、公共安全、防震减灾等城乡群众

普遍关注的科普知识宣传，编印发放针对农村发展、农业生产和

农民生活实际需求的科普宣传资料，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和科学素

养。宣传展示科技创新成果、科技扶贫攻坚成效，宣讲科技强农

惠农富农政策，举办科技影视展播、科普知识展览，组织科普互

动体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活动，让群众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共

享得到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发展成果。（主要责任单位：市委宣

传部、市科学技术局、市科学技术协会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生

健康委员会、市生态环保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应急管理局，

市农科院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宣传部、科学技术协会、教科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生态环保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应急管理局，达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、科经局）

（三）“走基层”送科技下乡。各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认真

组织、广泛动员，开展影响大、效果好的送科技下乡活动，通过

开展试点示范、技术咨询和培训等科技服务，加快农业创新成果

的推广应用；各类科技服务组织、专家大院、技术协会要积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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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“走基层、进农户、送科技”活动，深入广大农村，特别是脱贫

地区、偏远地区基层村镇田间地头，讲授农业技术知识，解决实

际生产问题；各地各级农业科技园区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加

大新品种、新技术的集成示范推广力度，推动先进农业技术普及。

（主要责任单位：市科学技术局、市科学技术协会、市农业农村

局，市农科院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科局、科协、农业农村局，达

州高新区科经局）

三、集中示范服务活动安排

2021 年 6 初，市科技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科协、达川区教

科局等部门（单位）将在达川区瑞福果桑文化科普基地开展达州

市第二十五届科普活动月集中示范服务活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

结合本地实际，开展本区域本届科普活动月集中示范活动和专题

活动，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及广大群众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，扎实开展。各地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将

科普月活动作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

的有力抓手和具体举措，以新理念、新思路推动科普月活动创新

发展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安排部署，加强落实落地，切实帮助

群众解决实际问题，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务求取得实实在

在的效果。要把科普活动月纳入本区域本部门年度重点科普工

作，并为活动开展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。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、

有关部门共同实施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科普活动机制，推动科

普活动月活动常态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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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注重联动，加强宣传。各地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主

动协调，充分调动积极性，加大对科普活动月的宣传，通过各级

各类新闻媒体，把科普活动月中科技工作者服务群众的生动事

迹、科技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效亮点宣传报道好，引导社

会公众关心、支持和参与科普活动月活动，扩大活动的受益面和

影响力，营造崇尚科学、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。

（三）认真总结，及时反馈。本届科普活动月结束后，要认

真总结经验和成效，市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总结直接报送至达州

市科学技术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总结由教科局

汇总后将总结（电子版）及活动照片（5—8 张）于 7 月 2 日前

报送至达州市科学技术局。

联系人：达州市科学技术局成果科 任娟

电 话：2389003 15928129245

邮 箱：645224095@qq.com

达州市科学技术局 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

达州市科学技术协会

2021年 6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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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 日印发


